SR L R RS R A0 TR
114# B %5 % 7584%

R 4 F-FERAFLFG AT
= Llj;ﬂ—’_ Az ?‘

,ﬁ:),\ /AVTE__T_ /,/4:,‘{} t/g__

AR S N A AL A

w2 A

pES A NS G

PAFEARFEERTE R AR AREINL4EL2 290 T e

%%$’éwﬁff

%ﬁaiaﬁ?éWowﬁbi’@U?%ﬁi’éiiﬁ
i

R TETHELETE (L AE
L5137~ HI6F - 18T ) » Arep § ¥R &4k
}E]B o

SR EFE A AT ERAD D I P RAT RS
A W36 & A 0 £ R A2 B d B - dREh



=

cREAER A EALIE AP (THEALLT) &

%@%i%ﬁﬁ%%@’*%FHWEWSE’&Fﬁéi
m%(ﬁii“‘ﬁﬁﬁf’Qﬁw—a)#f%ﬁé’%%
FOL G AR L’s_(zﬁ—imréiﬁal.__ﬁ'i% %) 2 ER-K¥ R
PTE 2 R AR BEMERTRER (TP?) 2008 ~*LEE QN >
FRF REAFTE AL ST0E92 6P 0 i 4t
Frr A IR BT A NS 110892 6P 425111
F67 30 oF d ¢ EEtpe o P2 B TR A E ) F e300,
155%4% % 2+ ~ p111#62 30P 423 115% 92 6p 4+ B
Fl g 4e3t1,600%4% 7 3+ (A2 GPF S &5 53,37
5%) > A G ER- R ROEG AL TE A H
FIE > GG 2P o L L 2 F4eri & 9rr 24
HoOFEMALI14E476p TAL B kB
HE o BAeg o w AFHL s &éd ”1&§Mﬂ
ARG 2P X REA AL ﬁﬂwa%ﬁi?és‘ f
AEIPETLIAA P RF FEAL O BREREL ST
- - EEE 7 ) MO p~@%»@\¢%@%’ﬁ#¢%@
YL PR RAEEEZ ) D HEP Aol 2 I AT o
MEELEZFE v BAN T WA P FH o AR N TR
iF e Bp St e
BHORLAIRIBRIF > EHRB/AFES NTT
Ppodamd i (HERR) #B2 S iepP ot ~ 28
BRIpRRZPHPE AL 2P Y GREFTERATHD 2
*7.31"—?—‘37:-\;%.(*?% ¥ %133224F ~ %4532 50F ) » &2 d
AGRAPTE o A RL G EFU RN T WRERD P Pl A
BT RITRBEP At AT 52800 %358 &
FiEslm oz e "R PR ML 2 A%k :E 2
oo Mmoo A ﬂ\”‘s'z“/ﬂ 7 5 E'\‘;{ B REEZ N EEM G
%%ﬁ%%%ﬁ%ﬁéﬁﬂﬁ%ﬁ’éji%ﬁ’@%ﬁio
TR M f ¥ k¥p 0 NE P2 $T8IE - $85IEH 29T -
2 EY 23] 114 =& 12 3 31 p

N

:ﬂ



TE WL R 2 F EkE
P RGZBRANERS o
iak 5 R A g ﬁié‘ FAizd 200 pow A A IR o e
ERER N T - HER L FF R P o
i = EN @«1 114 = 12 ! 31 2
TeEr Sakw
M (P E o AR/RE D ETER)
LB R L BEDTF (Wi Ag wEIF (1A E &
1. |20~ 1109 6|1192246~ (3.375% |p 114&47 7T|p114&52 Tp 42 114#1
pxll5#9 PAZFHEP|ILT6P ko =7 EA
16p oo 42 A F 0% p 114110 T
EflF e |pAeiF e o &L
i & 115 20%3+
2. |180% ~ |[110+# 9* 6{1014225~ |(3.375% |p 114# 4" 7|p114#5° Tp4=1114#1
prll5#9 PAZFHEP|ILI6P ko 7 E
6P oo 42 A F 0% p 114110 T
EflFd |pAeF R o R
#4105 200+
&3-12009 ~ 11252471~

i

b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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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7584號
原      告 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邱月琴  
訴訟代理人  涂志維  
被      告  東東工程有限公司


被  告  兼
法定代理人  吳明展  






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12萬2471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
一、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。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。前項合意，應以文書證之，為民事訴訟法第24條明文。本件兩造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，有其所簽立約定書第21條、保證書第7條在卷可憑（見本院卷第13頁、第16頁、第18頁），本院自有管轄權，合先敘明。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　　
貳、實體部分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東東工程有限公司（下稱東東公司）為就其對原告之債務提供擔保，於民國110年9月3日，邀同被告吳明展（與東東公司合稱被告，分稱其名）簽立保證書，保證為東東公司現在（含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）及將來對原告所負之各種債務，在本金新臺幣（下同）200萬元限額內，負連帶保證人責任。嗣東東公司於110年9月6日，借款如附表所示借款金額，均約定計息方式為自110年9月6日起至111年6月30日止按中華郵政公司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計0.155%按月計付、自111年6月30日起至115年9月6日止按上開利率加計1.655%按月計付（被告違約時為週年利率為3.375%），於被告有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償付本息，即喪失期限利益，債務視為全部到期。詎東東公司如附表所示2筆借款，均僅繳納本息至114年4月6日即未再依約還款，依上開約定，其如附表所示尚未清償之借款本金合計112萬2471元視為全部到期，並應給付原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又吳明展既為東東公司連帶保證人，對上開債務應負連帶清償責任。爰依消費借貸、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上開應付款項等語，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經查，原告主張上開事實，業據提出保證書、約定書、借據、通知函、放款（單筆授信）攤還及繳息記錄明細表、非循環額度放款核貸單、東東公司申請振興資金貸款計畫書及切結書等為證（本院卷第13至24頁、第45至55頁），核與其主張相符。又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，視同自認，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。從而，原告本於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契約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5條第2項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九庭　法　官　張淑美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翁嘉偉
附表（日期：民國/幣別：新臺幣）
		編號

		借款金額

		借款期間

		尚欠本金

		週年利率

		利息

		違約金



		⒈

		20萬元

		110年9月6日至115年9月6日

		11萬2246元

		3.375%

		自114年4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左列週年利率計付

		自114年5月7日起至114年11月6日止，按左列週年利率10%計付；自114年11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左列週年利率20%計付



		⒉

		180萬元

		110年9月6日至115年9月6日

		101萬225元

		3.375%

		自114年4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左列週年利率計付

		自114年5月7日起至114年11月6日止，按左列週年利率10%計付；自114年11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左列週年利率20%計付



		合計

		200萬元

		


		112萬2471元

		


		


		










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7584號

原      告 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邱月琴  

訴訟代理人  涂志維  

被      告  東東工程有限公司



被  告  兼

法定代理人  吳明展  







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9日言詞辯

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12萬2471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

及違約金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

一、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。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

   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。前項合意，應以文書證之，為民事訴

    訟法第24條明文。本件兩造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，

    有其所簽立約定書第21條、保證書第7條在卷可憑（見本院

    卷第13頁、第16頁、第18頁），本院自有管轄權，合先敘明

    。
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

    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

    而為判決。　　

貳、實體部分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東東工程有限公司（下稱東東公司）為就其

    對原告之債務提供擔保，於民國110年9月3日，邀同被告吳

    明展（與東東公司合稱被告，分稱其名）簽立保證書，保證

    為東東公司現在（含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）及將來對原告

    所負之各種債務，在本金新臺幣（下同）200萬元限額內，

    負連帶保證人責任。嗣東東公司於110年9月6日，借款如附

    表所示借款金額，均約定計息方式為自110年9月6日起至111

    年6月30日止按中華郵政公司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計0.

    155%按月計付、自111年6月30日起至115年9月6日止按上開

    利率加計1.655%按月計付（被告違約時為週年利率為3.375%

    ），於被告有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償付本息，即喪失期限利

    益，債務視為全部到期。詎東東公司如附表所示2筆借款，

    均僅繳納本息至114年4月6日即未再依約還款，依上開約定

    ，其如附表所示尚未清償之借款本金合計112萬2471元視為

    全部到期，並應給付原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又吳

    明展既為東東公司連帶保證人，對上開債務應負連帶清償責

    任。爰依消費借貸、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

    付上開應付款項等語，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

    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經查，原告主張上開事實，業據提出保證書、約定書、借據

    、通知函、放款（單筆授信）攤還及繳息記錄明細表、非循

    環額度放款核貸單、東東公司申請振興資金貸款計畫書及切

    結書等為證（本院卷第13至24頁、第45至55頁），核與其主

    張相符。又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

    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

    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，視同自認，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。

    從而，原告本於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契約之法律關係，請求

    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5條第2項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九庭　法　官　張淑美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翁嘉偉

附表（日期：民國/幣別：新臺幣）

編號 借款金額 借款期間 尚欠本金 週年利率 利息 違約金 ⒈ 20萬元 110年9月6日至115年9月6日 11萬2246元 3.375% 自114年4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左列週年利率計付 自114年5月7日起至114年11月6日止，按左列週年利率10%計付；自114年11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左列週年利率20%計付 ⒉ 180萬元 110年9月6日至115年9月6日 101萬225元 3.375% 自114年4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左列週年利率計付 自114年5月7日起至114年11月6日止，按左列週年利率10%計付；自114年11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左列週年利率20%計付 合計 200萬元  112萬2471元    





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7584號
原      告 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邱月琴  
訴訟代理人  涂志維  
被      告  東東工程有限公司


被  告  兼
法定代理人  吳明展  






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12萬2471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
一、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。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。前項合意，應以文書證之，為民事訴訟法第24條明文。本件兩造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，有其所簽立約定書第21條、保證書第7條在卷可憑（見本院卷第13頁、第16頁、第18頁），本院自有管轄權，合先敘明。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　　
貳、實體部分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東東工程有限公司（下稱東東公司）為就其對原告之債務提供擔保，於民國110年9月3日，邀同被告吳明展（與東東公司合稱被告，分稱其名）簽立保證書，保證為東東公司現在（含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）及將來對原告所負之各種債務，在本金新臺幣（下同）200萬元限額內，負連帶保證人責任。嗣東東公司於110年9月6日，借款如附表所示借款金額，均約定計息方式為自110年9月6日起至111年6月30日止按中華郵政公司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計0.155%按月計付、自111年6月30日起至115年9月6日止按上開利率加計1.655%按月計付（被告違約時為週年利率為3.375%），於被告有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償付本息，即喪失期限利益，債務視為全部到期。詎東東公司如附表所示2筆借款，均僅繳納本息至114年4月6日即未再依約還款，依上開約定，其如附表所示尚未清償之借款本金合計112萬2471元視為全部到期，並應給付原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又吳明展既為東東公司連帶保證人，對上開債務應負連帶清償責任。爰依消費借貸、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上開應付款項等語，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經查，原告主張上開事實，業據提出保證書、約定書、借據、通知函、放款（單筆授信）攤還及繳息記錄明細表、非循環額度放款核貸單、東東公司申請振興資金貸款計畫書及切結書等為證（本院卷第13至24頁、第45至55頁），核與其主張相符。又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，視同自認，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。從而，原告本於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契約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5條第2項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九庭　法　官　張淑美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翁嘉偉
附表（日期：民國/幣別：新臺幣）
		編號

		借款金額

		借款期間

		尚欠本金

		週年利率

		利息

		違約金



		⒈

		20萬元

		110年9月6日至115年9月6日

		11萬2246元

		3.375%

		自114年4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左列週年利率計付

		自114年5月7日起至114年11月6日止，按左列週年利率10%計付；自114年11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左列週年利率20%計付



		⒉

		180萬元

		110年9月6日至115年9月6日

		101萬225元

		3.375%

		自114年4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左列週年利率計付

		自114年5月7日起至114年11月6日止，按左列週年利率10%計付；自114年11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左列週年利率20%計付



		合計

		200萬元

		


		112萬2471元

		


		


		










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7584號

原      告 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邱月琴  

訴訟代理人  涂志維  

被      告  東東工程有限公司



被  告  兼

法定代理人  吳明展  







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12萬2471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

一、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。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。前項合意，應以文書證之，為民事訴訟法第24條明文。本件兩造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，有其所簽立約定書第21條、保證書第7條在卷可憑（見本院卷第13頁、第16頁、第18頁），本院自有管轄權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　　

貳、實體部分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東東工程有限公司（下稱東東公司）為就其對原告之債務提供擔保，於民國110年9月3日，邀同被告吳明展（與東東公司合稱被告，分稱其名）簽立保證書，保證為東東公司現在（含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）及將來對原告所負之各種債務，在本金新臺幣（下同）200萬元限額內，負連帶保證人責任。嗣東東公司於110年9月6日，借款如附表所示借款金額，均約定計息方式為自110年9月6日起至111年6月30日止按中華郵政公司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計0.155%按月計付、自111年6月30日起至115年9月6日止按上開利率加計1.655%按月計付（被告違約時為週年利率為3.375%），於被告有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償付本息，即喪失期限利益，債務視為全部到期。詎東東公司如附表所示2筆借款，均僅繳納本息至114年4月6日即未再依約還款，依上開約定，其如附表所示尚未清償之借款本金合計112萬2471元視為全部到期，並應給付原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又吳明展既為東東公司連帶保證人，對上開債務應負連帶清償責任。爰依消費借貸、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上開應付款項等語，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經查，原告主張上開事實，業據提出保證書、約定書、借據、通知函、放款（單筆授信）攤還及繳息記錄明細表、非循環額度放款核貸單、東東公司申請振興資金貸款計畫書及切結書等為證（本院卷第13至24頁、第45至55頁），核與其主張相符。又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，視同自認，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。從而，原告本於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契約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5條第2項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九庭　法　官　張淑美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翁嘉偉

附表（日期：民國/幣別：新臺幣）

編號 借款金額 借款期間 尚欠本金 週年利率 利息 違約金 ⒈ 20萬元 110年9月6日至115年9月6日 11萬2246元 3.375% 自114年4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左列週年利率計付 自114年5月7日起至114年11月6日止，按左列週年利率10%計付；自114年11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左列週年利率20%計付 ⒉ 180萬元 110年9月6日至115年9月6日 101萬225元 3.375% 自114年4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左列週年利率計付 自114年5月7日起至114年11月6日止，按左列週年利率10%計付；自114年11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左列週年利率20%計付 合計 200萬元  112萬2471元    









